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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东东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完成了发行股票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为，被收购方为如东东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力

企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第 127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现将东力企管 2017 年度利润实现数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如下。 

 

一、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经中国证劵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2459 号文《关于核准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蔡炳洋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蔡炳洋、张建华和蔡鹏 3 名自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东力企管 100.00%股权，其中发行股份

17,544,394.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28 元，同时非公开发行 2,652,160 股新股募

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9.41 元。变更后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280,196,554.00 元。此次交易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业已办妥了全部资产交割手续。本次新增发行股票已

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与东力企管原股东蔡炳洋、张建华、蔡鹏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东力企管原股东共同向公司承诺：东力企管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2015-2017 年度简称“考核期”）实现的经公司指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200 万元、

6,240 万元和 7,737.6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考核期实现的净利润之和不低于

19,177.60 万元。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如东力企管考核期内截至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之和未

达到截至当年度的承诺净利润之和，则公司按协议约定补偿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股份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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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以总价 1 元的价格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回购东力企管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相应数

量的股票，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当年度的回购股份数： 

回购股份数 =（（考核期内截至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之和 – 考核期内截至当年度期末

实际净利润之和）/19,177.60 万元）×（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对价/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已回购股份数 

东力企管原股东蔡炳洋、张建华、蔡鹏对上述股份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回购股

份时有权针对东力企管中的任何一方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公司回购东力企管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股份的价格合计为 1 元。根据回购股份数计算公式计算的数值小于 0 时，当

年度不需补偿，以前年度已回购股份不冲回。 

（2）现金补偿 

如根据（1）计算的回购股份总数大于东力企管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总数时，则超

过的部分由东力企管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补偿现金额=（（考核期内截至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之和 – 考核期内截至当年度期末

实际净利润之和）/19,177.60 万元）×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对价 – 东力企管在本次交易

中获得的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 已补偿现金额 

东力企管原股东蔡炳洋、张建华、蔡鹏对上述现金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补偿现

金额计算公式计算的数值小于 0 时，当年度不需补偿，以前年度已补偿现金不冲回。 

4、如公司在考核期间内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股利分配部分东

力企管也应当返还公司，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东力企管补偿股份数量 

5、根据（1）条计算的东力企管以股票、现金形式补偿总额最高不超过东力企管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股票、现金总额（包括股票取得的现金股利部分）。 

6、公司因（1）条回购的股份数、补偿现金公式中股份数在公司股本发生转增、送股、

折股时，回购股份的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东力企管子公司东力（南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东力”）是东力企管的核

心资产。 

 

三、东力企管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2017 年度，东力企管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度承诺金额 
2017 年度实现金额（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注] 
2017 年度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7,376,000.00    58,161,367.10  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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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17 年东力企管因业绩承诺未完成冲回了 2015 年及 2016 年计提的超额奖励，该扣非后的净利

润 58,161,367.10 元已扣除该影响。 

根据公司与东力企管股东蔡炳洋、蔡鹏、张建华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东力企管 2017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 7,737.60 万

元，本年度东力企管未完成业绩盈利承诺。 

根据协议，东力企管考核期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部分的 20%部

分用于奖励以蔡炳洋为首的管理团队，故南通东力 2015 年度全年净利润实现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超过 5,200 万元部分计提了 141.79 万元奖励；2016 年度全年净利润实现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超过 6,240 万元部分计提了 35.56 万元奖励，2017 年因业绩承诺未完成

冲回了上述超额奖励，减去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150.74 万元后东力企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账面净利润金额为 5,966.88 万元。 

综合上述因素，东力企管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考核期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并扣

除超额奖励影响） 
实现金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015 年度      52,000,000.00         59,074,054.39       57,868,872.76   

2016 年度     62,400,000.00        64,178,455.10    63,876,189.46   

2017 年度 77,376,000.00      58,161,367.10        59,668,814.37   

合计 191,776,000.00 181,413,876.59 181,413,876.59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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